附件一：	上海黄金交易所程序化交易备案表
	单位全称
	

	联系人（2名）

	姓名
	
	姓名
	

	部门
	
	部门
	

	邮箱
	
	邮箱
	

	联系电话
	固话和手机
	联系电话
	固话和手机

	传真
	
	传真
	

	邮寄地址
	

	邮寄地址
	


	备案说明
	请详细说明


















	注意事项：
1. 会员单位在开展程序化交易业务前，请向交易所进行备案说明。
2．除本表外，开展程序化交易业务的材料还包括：《程序化交易业务开展报告》、《程序化交易业务风险控制办法》。
3.本表作为会员单位首次向交易所备案开展程序化交易业务的书面依据之一。本表格及其他开展程序化交易业务所需要的材料签字盖章后，请国内会员将扫描件及WORD发至交易所交易中心联系人邮箱（liujq@sge.com.cn），原件请邮寄至交易所交易中心（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699号上海黄金交易所；邮编：200001）；请国际会员将扫描件及WORD发至交易所国际中心联系人邮箱（zhasy@sge.com.cn），原件请邮寄至交易所国际中心（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42楼上海国际黄金交易中心；邮编：200120）。

	[bookmark: _GoBack]备案单位签字确认

	备案单位负责人签字：                           







日期：            
(备案单位盖章)



1

